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重大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出售，以现金方式向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

达”）出售所持有的安徽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威宇”或者

“标的公司”）33.74%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我们认为： 

1、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方案合理、切实可行；将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

为。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盛世达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3、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

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最终确定，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公司编制了《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将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刘长坤、周展、周德元 

2023 年 3月 26日 


